
附件 1
友情提示：

1、粳谷收购按国家标准实行按质论价。中等质量标准为：出糙

率≥77℅，水分≤14.5℅，杂质≤1℅，黄粒米含量≤1℅，整精

米粒≥55℅，谷外糙米≤2℅。

2、粮食烘干严格实行预约登记，预约烘干时间一律由农户到所

在乡镇粮油购销站预约登记，并上墙公开。

3、粮油收购点对交售的粳谷质量标准认定要经农户签字确认后

方可收购入库。

4、本卡盖章有效，凡擅自涂改一律作废。请妥善保管此卡，凭

卡销售，严禁出借、转让。

5、售粮结束后此卡交粮食收购点保管。

上海市崇明区粮食收购

粳谷订单卡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乡镇政府负责人（签字或印章）：

2024 年 11 月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种植地址： 乡（镇） 村 生产队

种植面积（亩） 水稻品种 拟交售数量（公斤） 是否绿色认证：

交售日期 交售库点 收购码单编号 本次交售数量 金额(元） 农户签字 经办人签字



附件2 2024年度崇明区粮食收购订单卡发放情况登记表
 （乡镇盖章） 政府负责人：

序号 种植地址 农户姓名 身份证号码 种植品种
水稻面积
（亩）

订单数量
（吨）

备注



附件3

2024年度崇明区农民售粮补贴情况汇总表
 乡镇人民政府（公章） 行政负责人签字：

种植地址 农户姓名 身份证号码 种植面积（亩） 订单数量（公斤） 交售数量（公斤） 补贴金额（元） 备注

注：补贴金额结算办法：1、生产环节补贴按照区农业农村委核定的补贴面积和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核定的亩均545公斤产量确定，补贴标
准每公斤0.04元；2、售粮环节补贴订单数量以种植面积和区统计局发布的平均亩产确定；交售数量小于订单数量的，按交售数量结算，交
售数量大于订单数量的，按订单数量结算,补贴标准每公斤0.18元。


